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利”或“公司”）聘请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苏亚金诚”）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
（一）	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整改到位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关联方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王柏兴非经营性占用江苏中利169,297.92万元资金(不含违规担保)。因江苏中利在执行内控制度过程中，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制度之上,各内控关键控制节点的人员未按内控制度执行,导致内控失效，出现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尚未整改到位。
（二）	违规担保尚未整改到位
江苏中利存在为关联方及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江苏中利在对外担保的过程中未履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审批程序，未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且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违反了公司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相关规定。江苏中利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违规行为，存在重大缺陷。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江苏中利公司尚未完成对上述重大缺陷的整改。
二、公司董事会对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整改情况：
 2024年11月8日，公司收到苏州中院送达的（2024）苏05破50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
2024年12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和《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苏州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2024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苏州中院送达的（2024）苏 05破50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公司子公司分别与相关债权人签署了代为履行协议，同时签署了确认函，确认单方豁免标的债权，该协议自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日起生效。豁免目的旨在增厚江苏中利公司权益、填补江苏中利因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产生的损失，豁免涉及的金额及相关利息共计112,483.48万元。
全体财务投资人对江苏中利捐赠款项68,035.71万元，全额以现金形式汇入管理人银行账户。如新发现除已公告并解决的180,519.19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且在重整受理日前已发生的，则由全体财务投资人在各自投资份额内负责解决。
2025年1月9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的专项说明》，说明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于2024年6月1日至2024年12月16日期间已全部得到了清偿。
综上，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已经通过相关债权人豁免及全体财务投资人捐赠两种方式获得妥善解决。
（二）	违规担保整改情况
2024年12月24日，公司、管理人及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产业投资人承诺以现金形式就公司为承担违规担保债权清偿责任所实际付出的偿债资源对公司进行补偿。
公司违规担保问题已经通过产业投资人按照重整协议约定的兜底方式获得妥善解决。
2025年1月8日，上海加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针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整改情况发表了专项说明。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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